
高台县 2026 年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甘肃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

年中央财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土普

办发〔2026〕6 号）的要求，结合县域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土壤三普决策部

署和统一安排，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形成工作方案》

(国土壤普查办发〔2025〕5 号）《关于高质量推进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成果形成工作的通知》（国土壤普查办发〔2026〕1 号）

要求，聚焦成果形成重点任务，严把成果质量关，统一成果形成

方法与验收标准，坚持进度服从质量，推动我县高质量按期形成

普查成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

力支撑。

二、目标任务

按照省市县级成果清单与编制导引要求，全面完成我县土壤

类型图、土壤属性图等基础图件成果以及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土

壤农业利用适宜性评价、土特产品土壤适宜性评价等专题成果。

总结完成总体报告、工作报告、数据报告、土壤资源评价与利用



报告、成果应用报告等普查报告， 以及土壤志、土种志、档案

汇编等志库类成果；完成土壤有机质、盐碱地专题调查成果；完

成县级成果验收及成果出版。

三、实施内容

（一）形成高质量普查成果。按照成果形成工作方案、省市

县级成果清单与编制导引、成果形成质量控制工作通知等要求，

高质量完成土壤类型图、土壤属性图，土壤有机质、酸化地、耕

地质量等级评价、土壤农业利用适宜性评价、土特产品土壤适宜

性评价以及土壤普查总体报告、工作报告、数据报告、土壤资源

评价与利用报告、成果应用报告、土壤志、土种志、档案汇编等

成果。

（二）强化成果质量控制。按照成果形成质量控制要点清单，

开展线上、现场质量检查，重点核查成果编制完整性规范性、技

术方法科学性 、结果可靠性等。落实好土壤普查办—责任专家

—成果编制单位三方协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工作质量追

溯机制，把好成果质量关。

（三）做好成果验收与汇交。按照成果验收工作方案要求，

县级在完成对本级土壤普查成果自验和整改基础上，向省市土壤

普查办提交验收申请，省市土壤普查办组织专家对县级成果进行

验收；有序开展成果数据、数字化图件、文字报告等成果汇交。

按照统一格式逐级汇交成果，利用成果汇交检查软件，重点检查

成果内容完整性、格式规范性。



（四）加强成果出版与应用。按照成果管理办法，做好成果

公布、公开、出版、引用，强化普查成果在农业生产、农田建设、

耕地保护、智慧农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推动成果转化，挖掘普

查成果的科学研究价值，积极开展成果应用案例收集与成效总结。

四、资金使用

下达我县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15 万元，用于开展高台县第三

次土壤普查成果编制与验收等工作；县级财政安排资金 100 万

元，用于高台县第三次土壤普查样品检测费用支付。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组织开展全县土壤三普成果形成工作，

加强统筹调度和工作指导。落实成果质量控制要求，强化对第三

方机构的督促检查，确保按期形成高质量普查成果。

（二）严格资金管理。严格按照《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农

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通知》（甘财农〔2023〕80 号）和县级财政有关规定，健全财

务管理制度，规范高效使用转移支付资金，严禁挤占挪用。积极

争取地方财政配套支持，强化成果形成资金保障。

（三）做好绩效评价。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

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扎实开展绩效自评、资料归档、信息公示

等工作。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及时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填报支出信息，确保在2026年 12月底前全面完成项目资金支付。


